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３

证券简称：福建南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在福建省南平九峰大厦会

议室召开。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８６

，

２７５

，

９７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９．６８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黄金镖先生主持，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９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

席

２

人（监事会主席温天根先生因公出差请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

投票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认真审议，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股）

赞成比

例（

％

）

反对票

数（股）

反对比

例（

％

）

弃权票

数（股）

弃权比

例（

％

）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的议案

２８６

，

２７５

，

９７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以特别决

议通过

２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部分

条款的议案

２８６

，

２７５

，

９７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２８６

，

２７５

，

９７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关于修订公司监事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２８６

，

２７５

，

９７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

司提供银行委托贷

款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１６０

，

８６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提案情况说明：

鉴于《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银行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福建省轻纺（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股份

２８６

，

１１５

，

１１０

股回避表决，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参与本议案表决的有表决权非关

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为

１６０

，

８６４

股。 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６０

，

８６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参与

本议案表决的有表决权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吴江城律师到会做现场见证并出具了《福建省南纸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和股东大会表决方式、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３

证券简称：福建南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临时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１１

：

３０

在福建省南平九峰大

厦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亲自出席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

３

人，实到

２

人列席了会议（监事会主席温

天根先生因公出差请假），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黄金镖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银行存单质押方式向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申请融资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选择适应公司生产经营需求的融资品种，会议同意公司将所持

有的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存单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申请融资，融资（可用于开立银

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进口信用证及其项下进口押汇及代付业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含本

数），质押期限从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一年内，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０

日止。

此项议案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同意

９

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５

证券简称：同仁堂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４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在

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１０

人， 代表股份

７２０

，

８８９

，

０７４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１

，

３０２

，

０６５

，

６９５

股的

５５．３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梅群先生主

持，以书面记名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公司董事出席会议；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做出表决。

有表决权股份数

同意

股数

赞成比

例

反对

股数

反对比

例

弃权

股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７２０

，

８８９

，

０７４ ７２０

，

８８９

，

０７４ １００％ ０ － ０ －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张圣怀律师、冯玫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

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122

证券简称：天马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9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

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2

】

CP271

号），该协会接受

本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12

亿元，注册额度自本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二、公司可在注册有效期间内分期发行短期融资券，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2

个月内完成，后续发行应提

前

2

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公司将根据发行具体进展情况，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０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４５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９

月

２０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２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４

、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 董事长王震西先生

６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代表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７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１８０

人，代表股份

２１１

，

１２８

，

８９２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３９．６４１２％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７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７

，

２６８

，

２８１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３．２４２３％

。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２２０

，

８０９

，

９６９．４８

元，结转年初

未分配利润

６７６

，

４３４

，

２３７．５２

元，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８９７

，

２４４

，

２０７．００

元。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５３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２．００

元（含税），共计

１０６

，

５２０

，

０００

元。 未分配利润余额结转至下一年度。

同意股份

２０６

，

１０７

，

４９７

股，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７．６２１６％

；

４

，

７９０

，

８９５

股反对；

２３０

，

５００

股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及北京证

监局《关于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京证公司发［

２０１２

］

１０１

号）的要求，公司对《公

司章程》做如下修改：

１

、《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

【原文】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

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修改为：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的基本原则：

（一）公司充分考虑对投资者的回报，每年按不少于母公司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向股东分配股

利；

（二）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

（三）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２

、《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六条

【原文】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二）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三）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

十。

（四）公司当年盈利但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

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五）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有权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

修改为：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政策如下：

（一）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在有条件的情况

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二）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

１

）公司该年度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

２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３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无重大对外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

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且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４

）现金分红的比例及时间

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公司原则上

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母公司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且公司连

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三）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 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

公司可以采用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决定。

３

、新增四条，后面条款的序号依次顺延。 新增四条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具体经营数据、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并结合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

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提出年度或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并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审议

利润分配方案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二）在符合前项规定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董事会应当作出现金分红预案；如董事会根据公司生产

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等需要，未作出现金分红预案的，董事会应当对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

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 经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

上予以披露。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

份）的派发事项。

出现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且经股东大会特

别决议通过，可不进行利润分配：

（一）公司当年发生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且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

（二）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利润分配可能影响公

司正在进行的重大事项（如再融资等）的。

第一百六十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

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或

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公司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做出专题论述，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书面论证报告并经独立董

事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同意股份

２０６

，

２０４

，

４９７

股， 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７．６６７６％

；

４

，

３９６

，

２０７

股反对；

５２８

，

１８８

股弃权。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菊霞、白泽红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

附件：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北京三环新

材料高技术

公司

ＴＲＩＤＵ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

ＴＡＩＧＥＮＥ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

Ｌ．Ｃ

宁波联合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宁波电子信

息集团有限

公司

浙江天堂硅

谷久鸿股权

投资合伙企

业 （有限合

伙）

天津盛熙股

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国君资管

－

工

行

－

国泰君安

君得发集合

资产管理计

划

中国银行

－

嘉

实价值优势

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刘刚

所持股

数（股）

１２３

，

４２６

，

６３６ ２４

，

０５２

，

８２６ ２２

，

０７１

，

００５ １５

，

３７５

，

３６４ ６

，

０７５

，

２８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３７９

，

９６４ １

，

３０６

，

７８５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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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21

日 星期五

股票简称：岳阳林纸 股票代码：

600963

公告编号：

2012-039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在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洪家

洲文化中心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代表或授权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数

213,640,242

股，占

公司总股本

25.34%

。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逐项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童来明先生主

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采取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1

选举童来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213,640,2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2

选举洪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213,640,2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3

选举吴佳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213,640,2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4

选举黄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213,640,2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5

选举王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213,640,2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6

选举蒋利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213,640,2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7

选举樊燕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213,640,2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8

选举杜晶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213,640,2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9

选举肖胜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213,640,2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10

选举汪俊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213,640,2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1.11

选举雷以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213,640,2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以上四名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2

、 采取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

案》。

2.1

选举叶蒙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

213,640,2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2

选举曹文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

213,640,2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3

选举程晓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

213,640,2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议案

1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

2

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 相关会议决议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2012

年

9

月

5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聘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邹华斌律师进行了现场律师见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

2012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意见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岳阳林纸 股票代码：

600963

公告编号：

2012-040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在岳阳市城陵矶洪家洲文化中

心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

11

人，实到

10

人。 董事王奇先生委托董事洪军先生出席并表决。 会议推选童来明

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童来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吴佳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三、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童来明先生、黄欣先生、蒋利亚先生、樊燕女士、雷以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其中童来明先生为主任委员。

四、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肖胜方先生、洪军先生、雷以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其中肖胜方先生为主任委员。

五、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杜晶女士、吴佳林先生、汪俊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

中杜晶女士为主任委员。

六、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汪俊先生、王奇先生、肖胜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

中汪俊先生为主任委员。

七、经董事长提名，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蒋利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简历附后）

八、经总经理提名，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徐远梅先生、侯波先生、唐作钧先生、李正国先生、刘曙光先

生、尹超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肖世利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问，刘雨露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简历附后）

九、经董事长提名，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施湘燕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对上述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发表了独立意见：

1

、未发现拟任高级管理人员有《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

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管的任职条件，具备担任公司高管所需的职

业素质，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

2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任职人员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3

、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蒋利亚为公司总经理，徐远梅、侯波、唐作钧、李正国、刘曙光、尹超为公司副总

经理，肖世利为公司总法律顾问，刘雨露为公司财务总监，施湘燕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十、经审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关于湖南茂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调整外购林业资产项目实施方案的议

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湖南茂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根据

2010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对外收购林业资

产项目的实际情况，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调整，相关情况如下：

1

、调整的主要原因

（

1

）随着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政策对林业市场的放开，活立木交易市场逐渐形成，刺激了当地林木和

土地价格的上涨，原签订收购意向协议的出让方提高出让价格，影响了收购效率，增加了经营风险。

（

2

）原计划收购的全部都是松树，松树的成长期较长，平均要

10-15

年才能砍伐。 为便于加快实现收购

林地的经营收入和利润、缩短现金回笼的周期、提高林地使用率，在收购松树的基础上，适量收购部分

5-7

年即可采伐的杨树和桉树。

2

、调整的主要内容

将收购实施地点由湖南、贵州等地扩大至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树种由松树扩展至松树、杨

树、桉树为主。

3

、调整的可行性

（

1

）扩大了实施范围后，可供选择的林地增多，有利于实施时价格的谈判和林地的择优选择以及避免投资经

营风险。

（

2

）项目收购的树种增加后，大大缩短了成熟周期，增加了采伐次数，提高了对林地的使用效率，同时也

增加了林地的营业收入和利润。

（

3

）项目的调整有利于贯彻国家林权制度改革政策、符合公司林业发展战略。

（

4

）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及广西地处商品林经营区位优势最突出的区域：湖南、湖北两省的洞庭湖平

原及江汉平原的杨木资源丰富； 江西省林业的覆盖面积位于全国前列且为国家林权改革的先行试点省份；

广东、广西两省的气候、土壤适合桉树生长、桉木资源丰富。

4

、风险

（

1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因冰雪灾害、虫害、火灾等原因造成相关资产发生损失的可能性。

（

2

）实施过程中，存在因为资源价格的波动导致收购面积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十一、经审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关于调整永州湘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部分董事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许长法、王晓东已辞去公司全资子公司永州湘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公司决定委派李

良英、陈绍红担任该公司董事。 （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子公司永州湘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简历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蒋利亚，男，

1974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博士，注册会计师。 曾任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裁兼规划投资部部长、副总裁、董事，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现任

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1

年

4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2011

年

2

月至今

担任公司总经理。

徐远梅，男，

1956

年出生，本科毕业，研究生肄业，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曾任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总裁助理、怀化四十万吨工程指挥部指挥长，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济师、副总裁，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现任湖南骏泰浆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11

年

12

月至今担

任公司副总经理。

侯波，男，

1962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硕士在读，工程师，营销师。 曾任印友纸品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泰格林

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2011

年

12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唐作钧，男，

1965

年出生，博士在读。 曾任湖南茂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现任湖南茂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11

年

12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李正国，男，

1962

年出生，研究生肄业，高级工程师。 曾任泰格林纸集团永州

15

万吨系列包装纸项目常

务副指挥长、总工程师，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永州湘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泰格林

纸集团怀化

40

万吨制浆项目开机调试总指挥，泰格林纸集团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 现任永州

湘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12

年

1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刘曙光，男，

1955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先后任岳阳造纸厂车间技术员、工

程师、副主任、

1＃

纸机改造设备组组长、总工办主任、车间主任、造纸设计研究所副所长、

5.1

万吨生产线技术

部副部长，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装备部部长、总经理助理、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

2003

年

9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尹超，男，

1969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师。 曾任湖南省岳阳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车间

技术员、副主任、生产技术部副部长、

5.1

万吨造纸车间主任，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高档涂布纸车间主任、

生产技术部任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2011

年

2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肖世利，男，

1955

年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经济师。曾任湖南茂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湖南

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行政事务部主任，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法律顾问兼法律事务部

部长，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现兼任湖南茂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2012

年

1

月至今担

任公司总法律顾问。

刘雨露，男，

1974

年

5

月出生，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历任中国十五冶金

建设有限公司第四工程公司会计主管，广东广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咨询部副经理，南方科学城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兼华新（佛山）彩色印刷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财务管理部经理。

2012

年

8

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施湘燕，女，

1971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曾任岳阳造纸厂团委副书记、湖南省岳阳林纸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政工部副部长、证券办副主任、资本运营部副部长，公司证券投资部部长。

2000

年

9

月至今担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子公司永州湘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简历

李良英，男，

1970

年出生，大学学历，法学士学位。 曾任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书记员、全国法院业

余法律大学山东分校东营分部教师，胜利石油管理局驻北京办事处办公室秘书，北京市包诚律师事务所律

师，天津市保税区信德贸易发展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德龙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企划部部长，中

国物资开发投资总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主持工作）。 现任中国

纸业投资总公司运营管理部经理。

陈绍红，男，

1972

年

7

月生，本科学历，武汉大学商学院

MBA

肄业，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曾任

岳阳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核算会计、岳阳三江造纸原料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湖南泰格林纸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计划财务部部长、佛山诚通纸业公

司财务总监。 现任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财务管理部经理。

股票简称：岳阳林纸 股票代码：

600963

公告编号：

2012-041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在岳阳市城陵矶洪家洲文化中

心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

5

人，实到

5

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叶蒙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972

证券简称：

*ST

中基 公告编号：

2012-044

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2

、本次会议没有议案被否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9

月

20

日（星期四）上午

11:00

时。

2

、会议召开地点：乌鲁木齐市青年路北一巷

8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超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75,323,861

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

482,053,329

股的

36.36%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天津中辰制罐有限公司向银行借款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175,323,8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财务会计报告》；

同意

175,323,8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关于五家渠中基借款追加担保的议案》；

同意

175,323,8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为上市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175,323,8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朱明、崔白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632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

2012-039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9

月

19

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胡智

彪先生的配偶池巧丽女士、实际控制人胡智雄先生的配偶吕笑梅女士的通知，两位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

人于

2012

年

8

月

24

日至

9

月

19

日期间通过二级市场购入本公司的部分股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

、增持人：实际控制人胡智彪先生的配偶池巧丽女士和实际控制人胡智雄先生的配偶吕笑梅女士

2

、增持目的及计划：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计划在未来

6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资本市场情况累计增持不超过公司总股份

2%

的股份（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不低于公司总股份

1.2%

的股份（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3

、 增持方式：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

宗交易）

4

、本次增持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前，公司控股股东浙江道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道明投资

"

）持有公司

4,800

万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

； 实际控制人胡智彪和胡智雄通过共同控制道明投资和永康市知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知源科技

"

， 其持有公司

810

万股股份） 合计持有公司

5,610

万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59%

；池巧丽女士持有公司

112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5%

；吕笑梅女士持有公司

341

万股股

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20%

；实际控制人的父亲胡国祥先生持有公司

649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08%

，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持有公司

6,712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2.92%

。

5

、本次增持后股份数量及比例

2012

年

8

月

24

日，吕笑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50,000

股股票，平均价格

15.00

元；

池巧丽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50,000

股股票，平均价格

15.00

元；

2012

年

8

月

27

日，吕笑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20,000

股股票，平均价格

15.13

元；

池巧丽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40,000

股股票，平均价格

15.18

元；

2012

年

8

月

28

日，吕笑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10,000

股股票，平均价格

15.12

元；

2012

年

8

月

30

日， 吕笑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120,000

股股票， 平均价格

15.24

元；池巧丽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110,000

股股票，平均价格

15.22

元；

2012

年

8

月

31

日，吕笑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66,100

股股票，平均价格

15.32

元；

池巧丽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79,633

股股票，平均价格

15.23

元；

2012

年

9

月

6

日，吕笑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8,600

股股票，平均价格

16.18

元；池

巧丽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20,400

股股票，平均价格

16.17

元；

2012

年

9

月

18

日，吕笑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75,300

股股票，平均价格

15.16

元；

池巧丽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45,033

股股票，平均价格

15.15

元；

2012

年

9

月

19

日， 吕笑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150,000

股股票， 平均价格

15.27

元；池巧丽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154,940

股股票，平均价格

15.25

元；

截至

2012

年

9

月

19

日，两人合计增持公司

1,000,006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4%

。

上述增持后，截至

2012

年

9

月

19

日，池巧丽共持有公司

1,620,006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2%

；

吕笑梅共持有公司

3,910,000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7%

。

上述增持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持有公司

68,120,006

股股份，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63.86%

。

6

、上述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7

、公司控股股东道明投资、实际控制人胡智彪和胡智雄及一致行动人知源科技、胡国祥、池巧丽、吕笑

梅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本次增持不会

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公司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道明投资、 实际控制人胡智彪和胡智雄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

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2012-49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矿业公司获得采矿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6

月

18

日，公司下属隆化海峡矿业有限公司与自然人白广树签署协议，出资

300

万元购

买隆化县汤头沟镇河洛营萤石矿采矿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2

年

8

月

3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

《

2012

年 半 年 度 报 告 全 文 》）。 该 项 采 矿 许 可 证 已 于 近 日 过 户 完 毕 ， 采 矿 许 可 证 号 ：

C1308002010126120086316

。

公司拟对增加萤石战略储备以支持氟化工产业长远发展进行深入研究。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9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352

证券简称：鼎泰新材 公告编号：

2012-023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2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2

年

8

月

31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2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7,830,78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5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2.25

元）；对于其他

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利润分配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9

月

26

日；

2

、除权除息日：

2012

年

9

月

27

日。

三、利润分配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2

年

9

月

2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办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2

年

9

月

27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IPO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马鞍山当涂经济开发区银黄西路

1

号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杨涛

咨询电话：

0555-6615924

传真电话：

0555-2916511

六、备查文件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9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0978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

2012-050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9

月

14

日以书面或传真的

方式发给各位董事。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本次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

15

人，实

际出席

15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通讯表决，会议以

1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融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公司向建设银行桂林分行质押融资

1.5

亿元人民币，期限一年，年利率为现行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5%

（实际年利率为

5.7%

），该笔融资主要用于兑付

2012

年

12

月

8

日到期的本公

司

2011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

2.5

亿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20

日


